附件一
2017年新北区女教职工冬季跳绳踢毽比赛竞赛规程

一、竞赛时间：2017年12月28日(星期四)下午1:30。

二、竞赛地点：新桥初级中学体育馆。

三、参加单位：各基层工会。
四、参加办法：
1、参赛运动员必须是身体健康的本单位工会女会员。
2、各单位可报领队1人，教练1人，运动员8人。

五、比赛项目与人数：
    一分钟单脚踢毽（1人）、一分钟盘踢毽（1人）
    一分钟单摇跳绳（1人）、一分钟双摇跳绳（1人）
    一分钟跳长绳8字接力（4人）
六、竞赛办法：
1、一分钟单脚踢毽：即用任意一脚连续踢毽（中间不允许换脚踢也不准使用盘踢，在一次连续踢毽失败后，重新开始时，运动员可根据自身情况，允许换脚踢），比赛中，毽子触地一次为一次失败，在连续踢毽过程中，成绩计脚部所踢的次数，身体其他部位触毽只算调整，不计成绩。
2、一分钟盘踢毽：即用足内侧互换踢（左足踢一次，右足踢一次计为一次），任意一脚先踢，比赛开始后，毽子触地为一次试踢失败，任一脚连续触毽两次为试踢失败。

3、一分钟单摇跳绳：即单（双）脚起跳，身体腾空，绳绕身体额状轴360度记数为1次，未完成则判为一次试跳失败（允许使用双脚并脚跳、单脚车水跳等各种跳法）。

4、一分钟双摇跳绳：既双脚起跳，身体腾空，绳绕身体额状轴720度记数为1次，如未完成则为一次试跳失败。
5、一分钟跳长绳8字接力：各队可在所报代表队10人中（含领队教练）选7—10人上场比赛。其中摇绳2人间隔不少于3米，选手5—8人成一路纵队站在长绳一侧，以正上绳方法依次跑进绳，然后跳出到长绳另一侧，依次巡回进行，每跳过一人计成绩一次。比赛时失误的不计成绩。（每队最少有7人参赛，少于7人的队不得上场比赛，领队与教练若是男性，则只能参与摇绳。）
6、每人每项均只有一次踢（跳）机会。
7、比赛中，一人踢（跳）有三人记数，其中2人计数相同取相同值，3人计数不同取中间值。
8、毽与短绳比赛在3米×3米的正方形内进行，如超过规定范围，第一次警告，第二次判为一次踢（跳）失败。
9、成绩计算：以本校运动员的单踢毽成绩+盘踢毽成绩+单摇跳绳成绩+双摇跳绳成绩+跳长绳成绩共5个项目成绩的总和为各校最后的总成绩
七、录取名次：总团体名次取前十六名（一等奖三名、二等奖五名、三等奖八名）。以各校五项的总成绩高者名次列前，总成绩相同的以跳长绳成绩高者名次列前，再同者则依次按盘踢毽、双摇跳绳、单踢毽、单摇跳绳的成绩高者名次列前。
八、比赛器材：统一为“新健牌”毽球及棉纱绳。踢毽比赛一律使用由大会统一提供的“新健牌”毽球，不允许使用自带毽子。跳绳（含跳长绳接力）比赛可使用自带棉纱绳（需经现场裁判认定，绳子必须完整没有任何缺损或添加物）或使用大会提供的棉纱绳。
九、报  名：报名事宜另行通知。
十、裁判员：由区教育文体局选聘。
十一、本解释权属组委会，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